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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２０１５年

本市无偿献血工作的意见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

无偿献血是保证生命救治和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公益性卫生

事业.为确保临床用血需求和安全,结合本市血液供需情况和增

量趋势,经市政府同意,现就做好２０１５年本市无偿献血工作提出

如下意见:

一、工作目标

２０１５年,本市无偿献血总量为４９．５６万人份(每人份２００毫

升),全市临床用血自给率达到１００％.

二、具体要求

(一)全社会积极参与,彰显公益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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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继续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突出«中华人

民共和国献血法»中“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公益性”的原则,弘扬依法

组织献血、依法献血的公益行为,坚持以为人民健康服务为导向,

结合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进本市无偿献血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各级政府要加强对辖区内无偿献血工作的领导和规划,从精

神文明建设、宣传组织、社会动员、经费投入、人员配置、采血网点

优化布局等方面,支持无偿献血工作.

各有关部门要继续优化“综合协调、各方联动”的无偿献血工

作机制.各级财政、物价、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公安、工商、建

设、交通、文广影视、新闻出版等部门要各司其职,协同做好无偿献

血工作.

由各区县、各有关部门共同建立本市无偿献血工作联席会议,

不断深化解决无偿献血工作面临的难点问题.各高校要在市教委

的统一领导下,组织在校学生、教职员工参加无偿献血.各驻沪部

队、武警部队的官兵要在解放军驻沪部队区域献血管理委员会的

统筹下,参加无偿献血.

要进一步强化“大家做公益,公益为大家”良性循环的促进无

偿献血工作的社会氛围.

(二)两手抓献血模式,保证供需平衡

要继续发挥团体自愿无偿献血在季节性调配血源、血型筛选

纠偏、及时补充库存等方面的优势,加大贴近社区、企事业单位和

高校的无偿献血宣传、招募力度,确保实现并争取超过团体自愿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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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献血２６．２万人份的目标.鼓励高校、企事业单位开展捐献单采

血小板的创新性工作.各单位要按照不超过职工人数(包括外来

务工人员)６．５％,各乡镇、街道要按照不超过无工作单位公民人数

(包括外来暂住人员)２．５％的比例,动员和招募广大公民参加无偿

献血.各单位的献血工作,由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缴纳地的区县血

液管理机构负责管理.

本市无偿献血工作要充分利用«上海市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三

年行动计划(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３年)»中“现场血液募集体系优化建设”

项目的后续效应,努力提升街头无偿献血募集能力,继续构建无偿

献血工作的增量机制.

各级卫生计生部门、血液管理机构和采供血机构要继续按照

市政府“关于优化调整本市采血点位布局工作”专题会议精神及配

套规划等要求,在区县政府的支持下,对现有流动采血车与固定献

血屋进行效率评估和点位调整优化,提高街头血液募集工作效率.

要在继续坚持ALT快速检测以降低报废率、逐步提升单次４００ml

献血人群比例等措施的前提下,进一步加强对献血者的关爱和激

励,加大街头献血宣传招募力度,重点围绕街头采血点位,开展形

式多样、适时、有效的招募活动,确保街头血液募集量止跌为稳、为

增,争取２０１５年将街头个人自愿无偿献血的募集数量提高到

２３􀆰３６万人份.要进一步加强宣传,保持并扩大无偿献血志愿者

队伍的规模.

各级卫生计生部门、血液管理机构、采供血机构和其他有关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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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要认真组织开展“６􀅰１４”世界献血者日系列活动,把国际输血协

会确定的活动主题与本市无偿献血工作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强

化社会献血宣传.宣传部门和社会媒体要配合开展相关无偿献血

宣传.

各级卫生计生部门、血液管理机构和采供血机构要把组建一

定规模的无偿献血志愿者队伍(包括成分无偿献血的志愿者队伍)

作为工作重点,努力做好建立无偿献血志愿者队伍的基础性工作,

完善合理、动态的管理办法(如网上预约和管理等),确保无偿献血

志愿者队伍持久和稳定.

各区县要继续保留上海血液应急保障性贮备１万人份的血源

(其中年度应急性献血实战演练５１００人份),充分发挥应急献血队

伍的作用,提升本市应急血液保障能力.

(三)多措施保证质量,防范输血风险

各级卫生计生部门和血液管理机构要加大血液日常监督管理

与专项执法力度,加强与公安、监察等部门的协作,严厉打击血头

和雇人献血的违法行为,建立、完善和实行全社会防范非法组织他

人卖血的联动机制,确保血源安全.

各级采供血机构要进一步落实«血站管理办法»、«血站质量管

理规范»和«血站实验室质量管理规范»以及新的«献血者健康检查

标准»(GB１８４６７－２０１１),在做好献血、采血服务的同时,保证血液

质量,加强血液安全.市血液中心要进一步履行本市血站质量控

制与评价等职责,保障血液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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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乡镇、街道和企事业单位要通过各种渠道,广泛宣传«中华

人民共和国献血法»、«上海市献血条例»和科学的献血知识,加大

“面对面”的宣传和招募力度,动员广大公民积极参加自愿无偿献

血,进一步抑制超出“适当补贴”范围的献血后高补贴、长休假现

象,严防雇人献血现象的发生.

各级医疗机构要根据«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办法»(原卫生

部令第８５号),继续加强临床用血管理,规范医疗用血行为,做好

临床计划用血工作,继续开展医务人员科学合理用血的培训,推广

血液保护技术和成分输血,提升自体输血比例.要进一步规范开

展用血病人的家庭成员和亲友互助献血工作,做到节流与开源

并举.

２０１５年本市无偿献血募集的具体安排,由市卫生计生委另行

通知.

附件:２０１５年本市无偿献血募集目标分解表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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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２０１５年本市无偿献血募集目标分解表

单　位 无偿献血总量(人份)
黄浦区 ５５８６１
徐汇区 ２６３０４
长宁区 １２８７６
静安区 ７９２０
普陀区 １７３０９
闸北区 ７０００２
虹口区 １４１２２
杨浦区 １５１６０
宝山区 １７０９４

浦东新区 ５０８７８
嘉定区 １８５１５
金山区 １５１８９
青浦区 １６４８７
奉贤区 １２６４８
崇明县 １５０９８
松江区 ２０９５５(自报)
闵行区 ３５１８０(自报)
高校 ６００００

驻沪部队 ８０００
采血点位优化调整后增量 ６０００

合　计 ４９５５９８

　(包括每区县应急性献血实战演练３００人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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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高法院,
市检察院.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１７日印发


